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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立意向書人
	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    (以下稱甲方)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(以下稱乙方)   


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發展，促進國際交流，強化校企鏈結，推動南向產業人才培訓，依「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」及「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須知」等相關規定，甲乙雙方協議共同辦理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，並遵循下列事項：
1、 合作招生系科別：
(1) 技專科系：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
(2) 招生學制班別：四年制學士班
2、 甲方之職責：
(1) 計畫申請、執行、結案與各項相關行政作業與協調。
(2) 評估學生實習場域。
(3) 協助學生與實習廠商共同簽訂實習合作契約，保障學生權益。
(4) 安排專責輔導教師定期訪視實習機構及學生，了解學生學習成效。
(5) 訂定實習輔導、轉換與中止機制，妥善處理學生轉換實習單位或中止實習契約事宜。
(6) 其他有關學校教育及輔導活動事項。
3、 乙方之職責：
(1) 安排具相關專長且符合資格之業界教師參與課程教學及輔導。
(2) 與學生簽定實習合作契約，依據專班所需培育之實作技術能力，配合實務課程需求，提供學生足額的實習崗位，並進行實習成績考核。
(3) 其他有關學生在實習期間的學習與生活輔導工作。
4、 甲乙雙方共同之職責
(1) 辦理專班宣導及學生招募事宜。
(2) 訂立專班人才培育目標，共同規劃專班課程(含實習)。
(3) 提供產學合作教學之支援、經驗交流、及各項成績考核。
(4) 分別指派專責輔導教師，共同協助學生在校與實習期間之生活與學習輔導工作。
5、 本契約書由乙方總公司代表簽署，效力及於乙方所安排實習訓練之各連鎖分店。
6、 本契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，至本合作計畫班級學生畢業，雙方終止合作契約後失其效力。如有未盡事宜，由甲乙雙方商議修正或增訂之。
7、 本契約書正本2份，雙方各執1份。
立意向書人
甲方(技專校院)：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
         代表人: 校 長 馮美瑜
         校 址：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2號








乙方(合作廠商)： 
        負責人： 
        地  址： 






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